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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115 年度提升服務效能執行計畫 

                    115 年 1 月 14 日經園發計字第 1150100393 號書函訂定 

壹、計畫依據：行政院 106 年 1 月 9 日院授發社字第 1061300008 號函送

「政府服務躍升方案」及經濟部 113 年 9 月 5 日經綜字第 11301409590 號

函送「經濟部提升服務效能實施計畫」。 

貳、計畫目標：掌握內外在環境轉變及民眾對公共服務需求多元化，強化

機關服務作為與政府施政連結性，扣合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以下

簡稱本局)施政主軸，推動以人為本，提出善用數位科技、公私協力且

具多元包容性之創新服務，兼顧經濟、環境及社會永續發展，進而擴

散優質服務效益，樹立標竿學習楷模以提升本局為民服務效能，促使

民眾享有便捷、創新及包容的政府服務之服務。  

參、實施對象：本局各組、室及各分局。 

肆、服務內涵及執行構面：  

一、服務內涵：聚焦於數位創新加值及社會創新共融 2 大類別，可依業務屬性及

服務項目適性增列或調整策略方法。 

(一)數位創新加值：運用數位創新策略及措施，有效增進經濟發展及就業機會，

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提出有別於現行的想法或方式，並對服務對象具有實質

效益。包括連結政府及民間巨量資料，或運用人工智慧、物聯網、區塊鏈等

數位科技，以及透過公私協力，運用科技創新、數位轉型及開放政府等策略，

推動創新及跨機關的整合服務模式等。 

(二)社會創新共融：關注服務對象社會經濟背景多樣化，解決年齡、性別、族群

等因素所造成之服務機會落差不均等現象，有效促進社會包容及社會資源衡

平使用。包括提供在地化、客製化關懷服務，或透過法規及流程簡化，以及

公私協力等模式，解決公共問題等。 

二、執行構面：透過前項服務內涵及策略方法，落實創新性、效益及影

響、可持續性、擴散應用等 4 項構面。  

(一)創新性：服務策略或措施有別於現行作法。 

(二)效益及影響：服務策略或措施對服務對象產生正面影響，或解決公眾關注的

重大問題；提供性別友善、族群共融及人權保障等服務具有成效。 

(三)可持續性：服務策略或措施具有可持續性，且達成預期成果。 

(四)擴散應用：服務策略或措施具有可學習、推廣或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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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策略及具體推動作法：  

服務內涵  執行策略  具體推動作法  

一、 數位創新加值 提供線上申辦或跨平

臺服務 

「區內廠商全方位服務 e路通臺」

提供外貿、投資、工商、勞動及環

保等業務線上申辦服務。 

 

提升服務資訊透明度 提高網站使用便利性。 

1. 本局網站以使用者為導向設計，

版面配置方便瀏覽、查詢資料及

使用。 

2. 以簡明易懂易讀易用之形式，主

動公開服務相關資訊供民眾查

閱或運用。 

推動智慧化招商媒合

服務 

1. 勘查全國潛在產業用地，並以系

統化、資訊化，再持續可供產業

使用之土地資訊，以利推動資訊

加值服務。 

2. 透過「單一窗口服務與用地媒合

資訊平台」(已含整併「臺灣工業

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提供

需地廠商即時媒合服務。 

提升園區管理效率 1. 建置產業園區情資平臺打造產

業園區智慧管理平臺，提供智慧

化情資服務。 

2. 導入智慧化停車管理服務。 

二、 社會創新共融 提升服務設施合宜度 1. 透過環境美化、專人導引、無障

礙設施，建置合宜服務環境。 

2. 於每年召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會

議」。 

提高服務滿意度 運用多元管道進行服務滿意度調

查，瞭解民眾對服務的評價及意



 3 

見，並據以改善。 

建置單一窗口整合服

務 

由本局各業務單位組成招商投資

服務小組，必要時邀請臺電、臺水、

海關、國稅局等單位參加，提供包

括土地、建廠、水電、環保、稅務

等一站式服務，統合協助廠商解決

所面臨之問題。 

客製化及主動服務 1. 因應所轄地區或業務之特性，整

合服務客群之需求，提供在地

化、客製化之服務。 

2. 整合區內事業意見推動建築管

理業務，每年召開「建築管理法

令宣導會議」。 

打造優質產業空間 推動新園區開發及舊園區更新，並

透過公私協力形塑園區新風貌。 

推動勞動關係性別平

權 

協助企業在性別平等意識與勞

資關係法律實務之建議與解決

方案；辦理各類性別意識培力

活動深化園區從業人員性平觀

念。  

陸、實施步驟：  

一、  本局及各分局應於每年 1 月底前，依據本實施計畫規定，以創新思

維、社會共融，審酌服務需求及業務特性，研訂當年度提升服務效

能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內容應包括計畫依據、目標、實施對象、執

行策略及具體推動作法、實施步驟、考核作業、獎勵方式等項目。 

二、各分局所定之年度提升服務效能執行計畫，應於每年 1 月底前函報

本局完成當年度執行計畫審定，並將計畫公開於機關網站。  

三、各分局研訂年度執行計畫時應盡可能具體明確，以量化方式呈現，

優先開發更有創意之服務作為，發揮園區特色，俾以提升為民服務

品質。  

柒、考核作業：  

本局及各分局應自行考核提升服務效能工作辦理情形，並督導改進，本局得不定

期派員實地考核，其作業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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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局及各分局依所擬之執行計畫，配合「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評核項目及標準，於每年底前自行實施考核 1 次。 

(二 )本局各組、室應於次年 1 月 5 日前將執行績效與成果送本局園區發

展組彙整報經濟部；各分局應於次年 1 月 10 日前將當年度執行績效

與成果函報本局。  

捌、獎勵方式  

一、自行考核：本局及各分局得依業務需求，就自行考核結果辦理獎懲

；並就考核結果改進情形，廣為宣導。  

二、參與「政府服務獎」敘獎原則：  

(一 )獲頒「政府服務獎」機關 (單位 )：主要承辦人員記大功 1 次；首長(

主管)、其他有功人員、上級機關輔導有功人員最高記功 1 次。  

(二 )獲頒 (獎狀 )入圍實地訪查機關 (單位 )：主要承辦人員記功 1 次；首

長 (主管 )、其他有功人員、上級機關輔導有功人員最高嘉獎 2 次。  

(三 )經經濟部薦送參選惟未入圍機關 (單位 )：主要承辦人員嘉獎 2 次；

首長 (主管 )、其他有功人員、上級機關輔導有功人員最高嘉獎 1 次

。  

(四 )同時符合前開各項規定者，以最高額度辦理敘獎，不得重複敘獎。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